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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煤旷安全监察局办公室
煤安监司函办〔2020)148号

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

做好近期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通知

备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,备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,司 法部监狱管理

局,有 关中央企业 :

瓦斯是煤矿安全的
“
第一杀手

”
。瓦斯治理是煤矿安全生产工

作的重中之重,是 防范和遏制煤矿较大以上事故的重要举措。今

年以来,全 国煤矿共发生较大事故 6起、死亡 29人 ,其 中瓦斯事故

2起、死亡 14人 ,分别占33.3%、 48.3%。 2起 瓦斯事故备死亡 7

人,是今年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。此外,今年还发生了 1起瓦斯燃

烧事故,造成 3人重伤。

四季度历来瓦斯事故多发。2016年 先后发生了重庆永川区

金山沟煤矿
“
10· 31” 和内蒙古赤峰市宝马矿业

“
1203”特别重大

瓦斯爆炸事故,共造成 65人死亡。2019年 9月 至年底相继发生 5

起重大或较大瓦斯事故,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年较大以

上瓦斯事故的35.7%和 46.5%。 为进一步做好瓦斯防治工作,有

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,现就做好近期煤矿瓦斯治理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

一、切实抓好
“
一通三防

”
专项监察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

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用好今年
“
一通三防

”
专项监察

成果,紧 盯专项监察发现的各类问题和隐患,建 立整改清单,逐 一

对账销号 ;实 施分类精准执法,立 足查大系统、控大风险
’
、治大隐

患、防大事故,对 瓦斯灾害严重、瓦斯治理薄弱、安全风险较高的煤

矿开展重点监督检查,发 现问题坚决查处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

对重大隐患治理情况进行挂牌督办,做 到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、整

改彻底。各驻地监察分局要对整改结果进行现场核查。

二、坚决打击非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

非法违规生产是导致煤矿瓦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。
’
各级煤

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紧密结合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,持

续开展
“
打非治违

”
,重 点打击瓦斯等级鉴定弄虚作假、煤层突出危

险性检验验证指标作假、违规通风、通风系统不完善和超通风能力

组织生产等行为;坚 决打击巷道式采煤等非正规开采、超层越界开

采、违规开采保安煤柱、以假图纸和假密闭隐瞒采掘地点,不 安装

安全监控系统或监控数据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;坚 决查处瓦斯超

限不停止作业、不停电撒人,出 现突出预兆不停电撒人等行为,以

及以
“
过渡期

”“
回撤期

”
名义违规生产、停工停产矿井违规复工复

产、技改矿井不按设计方案和批准工期施工、采掘工程违规承包、

以包代管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要高度关注列入淘汰关闭计划的

煤矿,警 惕待关闭矿井
“
最后的疯狂

”
。要综合运用处罚、通报、约

谈、问责、联合惩戒、
“
黑名单

”
管理、行刑衔接等措施,依 法严厉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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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问责。

三、严格落实区域瓦斯治理措施

煤矿企业要坚持问题导向,选择合理的技术路线,加 强瓦斯治

理人才队伍建设,保证安全投入,确 保灾害治理工程到位有效。要

持续推进瓦斯
“
零超限

”
、煤层

“
零突出

”
目标管理,强 化瓦斯源头治

理,健全完善
“
通风可靠、牡采达标、监控有效、管理到位

”
的瓦斯综

合治理体系,发现瓦斯超限的必须查明原因、整改到位。要加强煤

矿瓦斯地质基础工作,严 格落实
“
两个四位一体

”
综合防突措施,持

续加大及斯牡采力度,严 格执行《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》,做

到预牡达标、牡采达标。有冲击地压风险的高瓦斯、煤与瓦斯突出

矿井要强化煤层瓦斯抽采工作,有效防范冲击地压和采空区顶板

垮落造成瓦斯大量涌出,发生爆炸事故。要强化通风管理,加 强局

部通风机和风门等通风构筑物管理,防 止风流短路和局部停风导

致瓦斯集聚。要加强采空区安全管理,防 范采空区煤炭自燃和瓦

斯事故。要强化现场管理,狠抓瓦斯治理综合措施落实的现场管

理,加 强重点部位、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和视频监视,及 时发现和

消除安全隐患。备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管监察执法

力度,强 化对矿井通风、瓦斯管理和突出矿井防突措施落实等情况

的监督检查,推 动煤矿企业瓦斯治理措施落实到位。

四、扎实做好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

煤矿企业要按照《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》要

求,于 2020年底前完成监控系统升级改造任务。备级煤矿安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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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煤矿企业完成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,对 不能

按时完成升级改造任务的或者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矿井,要

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。煤矿企业要切实用好安全监控系统,确 保

运行可靠、监控有效 ;提高瓦斯超限预替分析能力,健全完善瓦斯

分析制度,认真分析瓦斯超限原因,对 瓦斯超限等严肃追责问责,

确保严格落实备项防范措施。

请备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迅速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辖区内所

有煤矿企业。

室

日

(信 息公开形式 :主 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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